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三路卓越世纪中心 1号楼 21-23层

电话：0755-82816698 传真：0755-82816898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2

目 录

声明事项 ....................................................................................................................... 4

正 文 ............................................................................................................................. 6

一、 《问询函》问题 8 .............................................................................................. 6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3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华润三九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华润三九”）的委托，并根据上市公司与

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

顾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于 2025年 2月 27日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深圳）

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法律意见书》（以下

简称“《法律意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5年 3月 6日下发的《关于对华润三九医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并购重组问询函〔2025〕第 2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的要求，本所会同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对

前述《问询函》所涉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核查。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出具《上

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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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书》构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对于《法律

意见书》中已表述过的内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将不再赘述。

声明事项

一、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

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对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且与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产评估、投

资决策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审计报告、验资报告、

资产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如有）等专业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该等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所并不具备核查并评价该等数据、结论的适当资格。

三、 本所律师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涉及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判断，最终依

赖于交易方向本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所作陈述与说明，在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之前，委托人及相关交易方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其所提供的文件、资料及

所作陈述与说明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文件资料为副本、复印件者，其内容均与正本或原件相符；提交给本

所的各项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且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

效的授权。在调查过程中，对于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的文件，

本所律师已对该等文件的原件进行了核查。本所律师对于与出具法律意见书至关

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依赖有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或其他单

位出具的证明文件或相关专业机构的报告发表法律意见。

四、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未

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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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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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问询函》问题 8

报告书显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芪参益气滴丸、复方丹参滴丸等产品存在超

产能的情况。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标的公司相关产品超产能生产是否存在安全隐患，

是否符合项目备案、环评批复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是否存在被行业主管部

门处罚的风险，长期超产能生产可能面临的风险及拟采取的措施。请独立财务顾

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超产能情况

天士力及其附属公司所有生产的产品在报告期内存在超过相关生产线备案

产能、环评批复产能生产的情况如下：

公司 产品类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天士力

复方丹参滴丸（万箱/年）

产能 22.00 22.00

产量 26.32 25.16

产能利用率 119.61% 114.36%

芪参益气滴丸（万箱/年）

产能 3.85 3.85

产量 7.44 7.13

产能利用率 193.36% 185.19%

藿香正气滴丸（万箱/年）

产能 6.00 6.00

产量 2.93 7.28

产能利用率 48.83% 121.33%

痰咳净滴丸（万箱/年）

产能 1.50 1.50

产量 1.21 1.56

产能利用率 80.68% 104.00%

芪参益气滴丸（仅包装）
（万箱/年）

产能 5.70 5.70

产量 7.14 7.13

产能利用率 125.26% 125.09%

天之骄
注射用盐酸地尔硫䓬（万
支/年）

产能 20.00 20.00

产量 21.87 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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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产品类型 项目 2024年 2023年

产能利用率 108.00% 133.96%

陕西天士力
其他根茎类中药饮片（吨
/年）

产能 400.00 400.00

产量 686.88 609.42

产能利用率 171.72% 152.36%

辽宁制药 其他丸剂品种（万袋/年）

产能 22,400.00 3,600.00

产量 14,613.00 13,903.00

产能利用率 65.24% 386.19%

二、标的公司超产能生产项目实际生产的产品存在超过环评批复的情形，标

的公司已采取相应措施并取得主管部门证明，不存在长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未

因此造成安全隐患，被处罚的风险较低

（一）标的公司超产能生产项目已履行项目备案和环评批复情况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超产能产品的建设项目备案、环评批复取得情况如下：

公司名
称

产品类型/

名称
项目名称

投资项目
备案文号

环评备案/批复
环评备
案/批复
产能

天士力

复方丹参
滴丸

制剂楼扩
产改造项
目

津辰审投
备（2019）
323号

《关于天士力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剂
楼扩产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
见（津辰审环[2020]67

号）

22万箱/

年
芪参益气
滴丸

3.85万
箱/年

藿香正气
滴丸

6万箱/

年
痰咳净滴
丸

1.5万箱/

年

芪参益气
滴丸（仅
包装）

新固体制
剂楼扩产
改造项目

津辰审投
备
[2020]46

号

《关于天士力医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固
体制剂楼扩产改造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意见》（津辰审环
[2020]66号）

5.7万箱/

年

辽宁制
药

其他丸剂
品种（万
袋/年）

新固体制
剂建设项
目

阜新市
（阜经
信）备
[2012]01

9号

《关于<天津天士力
（辽宁）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新固体制剂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阜环发
[2013]98号）

3600万
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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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车间
建设项目

阜高管经
发统备
（2023）
23号

天津天士力（辽宁）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改扩
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阜环开审
[2024]10号）

22400万
袋/年

陕西天
士力

其他根茎
类中药饮
片（吨/年）

丹参及根
茎类中药
材加工车
间建设项
目

项目备案
代码：
2019-611

061-27-0

3-018367

《陕西天士力植物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丹参
及根茎类中药材加工
车间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的批复》（商
州环函（2020）159号）

400吨/

年

天之骄

注射用盐
酸地尔硫
䓬（万支/

年）

扩产 1320

万支粉针
剂项目

津辰审投
备（2019）
157号

《扩产 1320万支粉针
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津辰审环
[2020]64 号）

20万支/

年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标的公司超产能相关产品的建设项目已履行

项目备案及取得相应的环评批复，但在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实际生产的产品存在超

过环评批复的情形，具体而言：

根据《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规定：“生产、处置或

储存能力增大 30%及以上的”按重大变动管理。

根据《制药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规定：“中成药、中药饮片加

工生产能力增加 50%及以上的，化学合成类、提取类药品、生物工程类药品生产

能力增加 30%及以上”属于重大变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第二十四条第一款

之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

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

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因此，（1）天士力生产的复方丹参滴丸、藿香正气滴丸、痰咳净滴丸、芪

参益气滴丸（仅包装）报告期内超产能生产情况均未超过 30%。不属于重大变动，

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需要履行扩产环评手续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天士力生产的芪

参益气滴丸、辽宁制药的其他丸剂品种、天之骄的注射用盐酸地尔硫䓬-制剂、

陕西天士力的其他根茎类中药饮片产品存在实际产能较环评批复产能超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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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属于重大变动，按法规规定需履行扩产环评手续，具体见下述分析。

（二）针对实际产能较环评批复产能超过 30%的项目，标的公司已采取相

应解决措施并取得主管部门专项证明，不存在长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被处罚的

风险较低

报告期内，天士力生产的芪参益气滴丸、辽宁制药的其他丸剂品种、天之骄

的注射用盐酸地尔硫䓬-制剂、陕西天士力的其他根茎类中药饮片产品存在实际

产能较环评批复产能超过 30%的情形，对此，标的公司采取的解决措施如下：

1、天士力生产的芪参益气滴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8修正）》的规定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提报综合审批局，项目

名称为“制剂楼智能化改造扩产项目”。项目环评报告已履行相关申报程序并提

交至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环评评估中心，目前处于审查阶段，审查通过后将取得《环

境影响评审意见书》及专家签署文件，后续待完成排污增量申报、总量控制论证、

市级总量批复、环评批复核发的程序，预计于 2025年上半年取得扩产的环评批

复，届时将不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形。

2、辽宁制药生产的水丸、水蜜丸、小蜜丸、糊丸等其他丸剂品种已于 2024

年 8月 20日取得扩产环评批复（阜环开审（2024）10号），年产量由 3,600万

袋增加至 22,400万袋，可满足实际生产需求，截至目前已不存在超产能的情形。

3、陕西天士力生产的其他根茎类中药饮片与丹参工业饮片在同一环评批复

项下共线生产，上述产品并线生产不存在超过环评批复产能的情况。

4、天之骄生产的注射用盐酸地尔硫䓬与注射用丹参多酚酸（冻干）、注射

用益气复脉（冻干）、注射用尼可地尔、注射用吲哚菁绿在同一环评批复项下共

线生产，上述产品并线生产不存在超过环评批复产能的情况。

针对上述情形，天士力、辽宁制药、陕西天士力、天之骄分别于 2024年 8-9

月取得了属地生态环保部门出具的专项说明，确认其污染物排放总量、排放浓度

均未超过环评许可量和排放浓度标准，亦未因超产能事项受到相关主管部门的行

政处罚。

综上，标的公司已对上述超产能生产的情形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部分项目

正在进行扩产环评，部分项目按并线生产不存在超过环评批复的情形，并且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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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取得了属地生态环保部门的专项证明。基于此，标的公司不存在长期超产能

生产的情形，被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较低。

（三）标的公司已采取相应的安全生产措施，未因超产能生产发生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或受到行政处罚，未造成安全隐患

为防范和减少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方面，天士力成

立了公司安委会、完成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搭建，并成立了职能部门 EHS部，

负责安全、职卫、环保相关专业组织、管理工作的开展。标的公司安委会由总经

理担任主任、分管副总经理担任副主任，由生产、设备、人力部门负责人组成公

司安委会成员，履行安全工作推动、组织管理和重大决策职能；安全生产组织机

构中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担任部门安全责任人，负责所辖部门生产安全，各职能部

门配置经企业负责人任命的部门安全员 1名，协助部门负责人、安委会和 EHS

部组织开展部门安全工作。

在规章制度方面，标的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责任制管理规程》《风险分级

管控管理程序》《消防安全管理程序》《隐患排查治理管理规程》《作业安全管

理规程》《特种设备管理规程》等安全生产制度，规范安全生产行为。

在执行方面，标的公司按照规章制度等要求，定期对安全生产相关的设施进

行例行检查、维护和保养，报告期内主要安全生产设施运行情况良好。虽然报告

期内标的公司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况，但未因超产能生产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未因超产能的事项受到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未造成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隐

患。

综上所述，（1）标的公司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形，但未因超产能的事项受

到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未造成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隐患；（2）标的公司

超产能生产情况未超过 30%的项目不属于重大变动，不存在需要履行扩产环评手

续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3）标的公司针对超产能生产超过 30%的

项目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的相关规定采取

相应解决措施，部分项目正在进行扩产环评，部分项目按并线生产不存在超过环

评批复的情形，并且标的公司取得了属地生态环保部门的专项证明。基于此，标

的公司不存在长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4）针对超产能生产可能面临的安全隐

患和行政处罚风险，标的公司已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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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全生产相关的设施进行例行检查、维护和保养，主要安全生产设施运行情况

良好，标的公司未因超产能生产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未因超产能的事项受到

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未造成安全生产方面的重大隐患，因此被主管部门处

罚的风险较低。

三、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题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标的公司相关超产能产品对应的项目建设投资备案、环评批复等相

关文件；

2、查阅标的公司制定的安全生产制度，了解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3、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修正）》《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2017修订）》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4、取得标的公司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专项说明；

5、查阅标的公司生产的芪参益气滴丸“制剂楼智能化改造扩产项目”受理

公示信息。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存在超产能生产的情况，其中：

（1）部分产品超产能生产情况未超过 30%，不属于重大变动，不存在需要

履行扩产环评手续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2）针对超产能生产超过 30%的项目，标的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修正）》的相关规定采取相应解决措施，部分项目正在

进行扩产环评，部分项目按并线生产不存在超过环评批复的情形，并且标的公司

取得了属地生态环保部门的专项证明，不存在长期超产能生产的情形。

2、标的公司相关产品在报告期内超产能生产违反环评批复的要求，但并未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修正）》相关环境保护监管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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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且标的公司未因超产能的事项受到安全生产相关的行政处罚，未造成安

全生产方面的事故或重大隐患，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3、针对超产能生产可能面临的安全隐患和行政处罚风险，标的公司已建立

健全安全生产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并定期对安全生产相关的设施进行例行检查、

维护和保养，主要安全生产设施运行情况良好；标的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8 修正）》的相关规定采取扩产环评手续等相应解决措

施并取得属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专项说明，被行业主管部门处罚的风险较低。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陆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